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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诉讼法》第四次修改的理念与方向
樊崇义

  2023 年 9 月 7 日， 《十四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 发布， 其中包括

三类立法项目。 第一类项目为“条件比

较成熟、 任期内拟提请审议的法律草

案” 共 79 件； 第二类项目为“需要抓

紧工作、 条件成熟时提请审议的法律草

案” 共 51 件； 第三类项目为“立法条

件尚不完全具备、 需要继续研究论证的

立法项目”， 同时对积极研究推进环境

（生态环境） 法典和其他条件成熟领域

的法典编纂工作作出部署安排。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被

列为第一类， 即属于条件比较成熟、 任

期内拟提请修改。 这是刑事诉讼法的第

四次修改。 不同于以往任何修改， 此次

修改具有不平凡的时代意义和社会价

值， 尤其是在修改的指导思想和重点内

容方面， 也遇到了与以往不同难点， 特

别是在司法现代化的背景下， 对我国刑

事辩护制度的修改和完善更是难中之

难。

要突破这一难点， 就必须转变观

念， 以司法现代化的理念、 要求和标

准， 认真思考， 回答时代之问， 把我国

刑事辩护制度的改革、 完善作为重中之

重， 使之跟上时代的步伐和需求。

正确理解中国式司法现代

化

要深入认识中国特色的司法现代化

与刑事辩护制度的关系， 首先就要正确

理解司法现代化， 特别是中国式的司法

现代化。 不仅要坚持党的领导， 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办案和工作立场， 即充分

考虑当事人的需求， 还要结合中国的实

际情况， 发扬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来的优

秀司法文化传统。 例如， 从春秋战国一

直延续至今的“慎刑” 思想， 这种“慎

刑” 思想和“可抓可不抓的， 不抓； 可

捕可不捕的， 不捕； 可判可不判的， 不

判” 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原则， “区别

对待” 以及“慎捕慎诉少押” 这些思想

都是一脉相承的。

在坚持中国式司法现代化的基础

上， 对于西方国家一些可以成为全人类

优秀文化成果的先进做法， 特别是司法

文明传统， 也要秉持开放的思想， 比

如， 录音录像制度、 律师到场制度等，

我国 2012 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时就吸收

了录音录像制度。 但在吸收学习的同

时， 也要加以区分， 注意剔除一些不适

合中国情况的西方现代化的做法。

就目前而言， 办案机关一采用限制

强制措施， 律师马上就要到场， 这一制

度是否应作为司法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还有沉默权等制度权利， 是否应予以吸

收， 都值得思考。 所以， 要实现司法现

代化， 就要高标准严要求地往前走， 认

真研究司法现代化和司法规律的关系，

特别是中国式的司法现代化和司法规律

的关系。

认识总结人类历史以及我
国的司法发展规律

要实现司法现代化还要把司法现代

化和司法规律统一起来。 司法有自身的

发展规律， 在认真总结长期以来人类历

史上的司法规律以及中国的司法规律

后， 就会明白如何实现司法现代化。

第一个规律是世界范围内人类司法

历史的四次发展逐步确立了刑事辩护制

度。 第一次发展是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分

离。 第二次发展是审判权与控诉权、 起

诉权的分离。 第三次发展是控辩平等、

法官中立。 一直到产业革命以后， 又出

现第四次发展， 即控辩合作， 协商发

展。 在这一演进的过程中， 刑事辩护制

度应运而生， 而且表现出顽强的生命

力。 可以说， 律师的出现以及刑事辩护

制度的诞生是不可抗拒的历史必然。 全

世界范围内的司法规律已经演变到今天

的状态， 未来注定将继续演变， 这种演

变是带有方向性和规律性的， 我们必须

顺应规律的发展而变化。

第二个规律是诉讼模式的转型。 人

类历史上的诉讼模式经过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从奴隶制社会的末期到封

建社会的前期， 采取“压制型诉讼” 模

式， “不承认就打” “作证作错了就要

割耳朵” 这些故事都有压制性诉讼的特

征。 第二个阶段， 在产业革命以后， 诉

讼模式已经转变为“权利型诉讼”， 在

我国这种诉讼模式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后产生， 并迅速发展， 一直到现

在， 我们还处在这一阶段。 这种模式着

重强调权利的争取， 包括律师、 被告人

以及被害人的权利等等。 但值得注意的

是， 当今世界正处于从“权利型诉讼”

开始向第三种模式即“协商型诉讼” 转

型的阶段， 近现代的诉讼已逐渐进入以

协商为主的时代， 从对抗走向合作， 这

也是司法发展的必然规律。 面对这一规

律， 不仅不能回避， 还要更加积极地加

快发展。

第三个规律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发

展规律。 就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产生和修

改来看， 律师地位的提高和律师权利的

发展是显而易见的。 我们需要了解这些

发展， 并从中求得更大的发展。 1980

年的 8 月 26 日， 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 《中华人民共和

国律师暂行条例》， 该条例明确规定律

师是国家的法律工作者， 任务是对国家

机关、 企业单位、 社会团体、 人民公

社、 公民提供法律帮助， 维护法律正确

实施， 维护国家、 集体的利益和公民的

合法权益。

1993 年， 正值改革开放初期， 国

务院又批准司法部发布了《司法部关于

深化律师工作改革的方案》， 这一方案

确立了当代中国律师制度的基本框架。

1996 年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

次会议， 通过了《中华人民民共和国律

师法》， 这是我国第一部律师法。 2007

年 10 月 28 日， 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三十次会议又修订了律师法。

此外， 还有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三次

制定和三次大修， 承载了我国刑事辩护

制度的进步和发展。 1979 年的刑事诉

讼法典， 1996 年的刑事诉讼法的修正

案， 2012 年的刑事诉讼法的第二次大

修， 2018 年的刑事诉讼法的修正， 这

些都充分反映了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发

展变化。

回顾这个过程， 可以看出刑事辩护

制度的重大变化表现为辩护律师参与刑

事诉讼的时间不断提前。 1979 年， 律

师自审判阶段开始参与诉讼； 到 1996

年， 自审查起诉阶段开始参与； 再到

2012 年， 自第一次讯问和采取强制措

施时律师就参与诉讼， 一直发展到今

天， 刑事辩护律师全覆盖， 同时还有法

律援助的相关法律与之配套。 通过这整

个发展过程， 特别是以审判为中心的诉

讼制度和认罪认罚制度的确立， 可以看

到律师在参与刑事诉讼过程中的主体地

位的进步和变化。 虽然律师实际参与的

过程可能有这样或那样的阻力， 但是在

刑事诉讼过程中， 律师的主体地位是不

能动摇的， 而且律师群体的权利不断丰

富、 完善和进步。

纵观刑事诉讼法这几次修改， 刑事

诉讼制度是沿着科学、 民主、 文明的道

路不断向前发展。 我国第一部刑事诉讼

法产生于 1979 年， 当时彭真同志总结

为“拨乱反正， 有法可依”， 这代表以

后不能随便抓人了。 1996 年的刑事诉

讼法， 我们又把“无罪推定、 疑罪从

无” 写进法律中。 2012 年刑事诉讼法

大修， 将“尊重和保障人权” 纳入法律

规定。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 四中全会

提出， 要把人权司法保障作为一种制度

完善起来。 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公

报、 四中全会公报中， 中央一共提了

22 项关于人权司法保障的问题， 每一

项都和律师有关。 2018 年的刑事诉讼

法小修， 又确定了“认罪认罚从宽” 制

度， 实行“繁简分流”， 解决案多人少

的问题。 刑事诉讼制度遵循“科学、 民

主、 文明” 之路不断发展， 也是一个不

可抵抗的规律。

刑诉法第四次修改应考虑

的几个问题

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和完善， 除了要

遵循司法现代化的理念、 标准和要求，

还需以党的二十大三中全会的决议中关

于改革开放的思想为指引， 坚持科学立

法， 开放修法。

为此， 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第四次修

改， 必须考虑以下几个问题： 在科学立

法、 民主立法的过程中， 如何对待全人

类的司法文明成果？ 如何对待国外的立

法成果？ 我们必须克服关门修法、 保守

立法的理念和做法。 例如， 在这次修改

中， 如何对接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最低

限度标准， 就是我们值得思考和研究的

问题。

刑诉法的修改， 要坚持党的二十届

三中全会决定关于改革开放的基本立场

和路径， 尤其要正确理解什么是中国特

色的司法现代化， 搞中国特色的司法现

代化， 既要坚持吸收中华民族五千年以

来的优秀司法文化传统， 又要吸收全人

类的优秀司法文明成果， 具体而言就是

要遵循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最低限度标

准。 例如， 早在 1998 年 10 月 5 日我国

政府在联合国制定的《公民权利和政治

权利国际公约》 上签了字， 该公约内包

含许多属于各个签字国需要遵守的刑事

司法标准。

笔者认为， 刑诉法的第四次修改必

须对照公约内关于刑事司法最低限度标

准， 加以吸收并贯彻实施。 尤其前述公

约中的第十四条， 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公

正审判权的一般国际标准。 该条款确立

了涉及公正审判、 辩护保障、 程序效

率、 特殊群体保护、 纠错机制以及终局

性保护等多项刑事诉讼中的关键原则。

值得注意的是， 我国外交部虽已签署该

公约， 但尚未完成批准程序。 尽管如

此， 我国的刑诉法已部分吸收了其中的

原则。 对于如何实行公正审判方面， 公

开审判、 无罪推定、 庭审辩护不被无故

拖延、 法律援助、 庭审质证、 不自证其

罪、 裁判复审、 一事不再理这些国际上

通用的最低限度审判标准， 有的我国刑

诉法中已作了笼统规定， 但尚不详细，

急需细化与补充； 有的还是空白， 在此

次修改中应予以引入。 因此， 建议全国

人大应先予批准该公约， 为刑诉法的修

改和补充提供依据。

实现中华民族现代化的征程需要以

司法现代化作为保障， 这是国家和民族

发展所需， 更是司法现代化关于公正审

判的具体要求和标准。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

究院名誉院长、 教授、 博导， 中国法学

会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顾问）

□ 要深入认识中国特色的司法现代化与刑事辩护制度的关系， 首先就要正确

理解司法现代化。 在坚持中国是司法现代化的基础上， 对于西方国家一些

可以成为全人类优秀文化成果的司法文明传统， 也要秉持开放的思想。

□ 要实现司法现代化还要把司法现代化和司法规律统一起来。 第一个规律是

世界范围内人类司法历史的四次发展逐步确立了刑事辩护制度。 第二个规

律是诉讼模式的转型。 第三个规律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发展规律。

□ 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第四次修改， 必须考虑以下几个问题： 在科学立法、 民

主立法的过程中， 如何对待全人类的司法文明成果？ 如何对待国外的立法

成果？ 我们必须克服关门修法、 保守立法的理念和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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